財團法人成大礦冶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呂泰華獎學金申請辦法
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修定
一、為培育資源工程人才，獎勵優秀學生起見，特訂定呂泰華獎學金申請辦法 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
二、本獎學金每名每學年定為新台幣壹萬貳仟元整。

三、本獎學金名額每學年三名。由系友呂泰華先生每年捐款中支付。

四、本獎學金頒發對象如下：

　　１．對資源工程領域有濃厚學習興趣者。

　　２．每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者。

　　３．資源工程學系大學部二年級在學學生前一學年成績在前20％，且專業必修課程總成績最優者，及三．、四年級在學學生前一學年成績最優者。

五、本獎學金申請時間自十月一日至十月二十日止。
六、本獎學金申手續，由學生檢具證明直接向資源工程學系系辦公室提出申請，由系主任核定名單後備函送基金會審議，通過後函請資源系公告之。
七、本辦法經董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
註：系友呂泰華先生為礦冶系65級系友，目前為世宏石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，為鼓勵優秀青年從事資源工程各方面之研究，特捐贈本獎學金。
